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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15年4月27日下午2：30在公司办公楼五楼会

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6人，独立董事杨宝臣、姚树人、郁俊莉以通讯方式参加表决；总经

理刘华光、监事于伟、平殿雷、刘增列席了会议；会议人数符合公司章程规定要求。会议由董事长谢华生主

持。

本次会议已于2015年4月21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全体董事、监事。

会议经表决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

《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二、会议以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

内容详见 《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公告》（编号2015-17

号）。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谢华生、平海

军、张健、蔡文生、武洪才五人已经回避表决。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3、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为加强公司抗风险能力，实现产品多样化，沃原分公司拟利用现有设备，进行尿素水溶液的生产，以

扩大生产经营范围，故需相应修改公司章程中的经营范围。 公司章程修订内容如下：

将公司章程 原第十三条“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尿素、合成氨、硝酸的生产；工业循环水的

生产、销售；化工机械、电气、仪表的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

后方可正式生产）：甲苯二异氰酸酯（TDI）、二硝基甲苯（DNT）、盐酸、邻甲苯二胺（OTD）、烧碱、液氯、

硫酸、次氯酸钠、芒硝、氢气、硝酸（HNO3）的生产。 ”

修改为：“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货物进出口；尿素、合成氨、硝酸、工业循环水、甲苯二异氰酸

脂（TDI）、二硝基甲苯（DNT）、盐酸、邻甲苯二胺（OTD）、烧碱、液氯、硫酸、次氯酸钠、芒硝、氢气、硝酸

（HNO3）的销售。 （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产品类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后方可正式生产）化工机械、电

气、仪表的技术服务；尿素、合成氨的生产；工业循环水的生产；甲苯二异氰酸脂（TDI）、二硝基甲苯

（DNT）、盐酸、邻甲苯二胺（OTD）、烧碱、液氯、硫酸、次氯酸钠、芒硝、氢气、硝酸（HNO3）的生产；尿素

水溶液的生产与销售。 ”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4、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调整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公司董事平海军先生因工作变动向公司董事会提出辞呈，辞去公司董事职务。 根据《公司章程》规

定，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董事会现提名安礼如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安礼如，男，1969年10月出生，南京大学毕业，正高级工程师，中国共产党党员。 曾任江苏淮河化工有

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现任中国化工农化总公司党委书记兼首席商务官、沧州大化集团公司董事长。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5、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相关事项详见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的《关于召开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编号2015-19号）。

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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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是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公司与各关联方的关联交易，由于严格按照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执行，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需要提请投资者注意的其他事项：无

一、 关联交易概述

1、2015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计划调整情况

2015年3月3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2014年度计划执

行情况和2015年度计划的议案》，并于2015年3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进行了公告。

为了降低采购成本，公司拟参加中蓝国际化工有限公司煤的集中采购，根据生产经营实际需要，计划

采购金额约为9800万元，故需要调整公司2015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计划。

2、预计公司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 ）的相关规定结合本公

司以往的实际情况，对2015年度的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合理的预计，具体预计情况详见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

等进一步划分

关联人

（

简称

）

预计总金额

占同类交易

的比例

去年实际

发生额

采购货物

（

与主业生产有关的各种

原材料

）

煤 中蓝国际化工有限公司

9800

总计

：

10122

82% 0

材料 大化集团公司

2 0.02% 2

氮气 联星工贸公司

70 100% 418

材料

、

设备及维

修

四川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200 0.12% 210

液氯 德州实华化工有限公司

50 0.20% 15

销售货物

（

上市公司生产的产品

、

商

品

）

材料 大化集团公司

5

总计

：

160

0% 3

天然气 百利塑胶公司

155 100% 137

租赁费

房屋

、

设备租赁

费

大化集团公司

210

总计

：

210 100% 209

接受劳务

运输费 联星运输公司

2000

总计

：

3200

100% 1683

劳务费 黄骅氯碱公司

1200 100% 993

提供劳务 劳务费 大化集团公司

16

总计

：

16 100% 14

合 计

13708 3684

根据上交所股票上市相关规则规定，我公司销售及采购货物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已超过3000

万元，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关联董事谢华生、平海军、张健、蔡文生、武洪才五人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参加了表决；会议以4票赞

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上述议案，同意提交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1、沧州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沧州大化集团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平海军

注册资本：81800万元

注册地址：河北省沧州市运河区永济东路20号

主营业务：化工产品及其副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制造、化学、电子、计算机技术服务等

关联关系：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

截止2013年底，公司净资产82067万元，净利润2659万元，无或有负债及期后事项。

2、沧州百利塑胶有限公司（简称：百利塑胶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健

注册资本：3869万元

注册地址：河北省沧州市永济东路21号

主营业务：人造革的生产和销售。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的子公司

截止2013年底，公司净资产-2042万元，净利润290万元，无或有负债和期后事项。

3、沧州大化联星工贸有限公司（简称：联星工贸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华光

注册资本：995万元

注册地址：河北省沧州市运河区北环中路66号

主营业务：生产液体二氧化碳、氮气；销售脱盐水

关联关系：母公司联营企业

截止2013年底，公司净资产1588万元，净利润218万元，无或有负债和期后事项。

4、沧州大化联星运输有限公司（简称：联星运输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华光

注册资本：670万元

注册地址：沧州市永济东路17号

主营业务：货运、客运

关联关系：母公司联营企业

截止2013年底，公司净资产1135万元，净利润195万元，无或有负债和期后事项。

5、沧州大化集团黄骅氯碱有限责任公司（简称：黄骅氯碱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玉林

注册资本：15600万元

注册地址：黄骅市新立村东

主营业务：液氯烧碱的生产和销售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的子公司

截止2013年底，公司净资产-8003万元，净利润-4545万元，无或有负债和期后事项。

6、四川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天科股份）

企业性质：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古共伟

注册资本：29,719万元

注册地：成都市高新区高朋大道5号

主营业务：碳一化学技术及催化剂,变压吸附气体分离技术及装臵,工业特种阀门,合成芳樟醇、维生

素E系列精细化工品(不含药品),工业气体的研制、开发、生产、销售、技术服务及相关的工程设计和承包,

气瓶检验,工程咨询。

关联关系： 受同一控制人控制

截止2013年底，四川天一科技公司净资产68528.1万元 净利润7463.04万元。

7、德州实华化工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江政辉

注册资本：陆亿伍仟万元整

注册地： 德城区天衢工业园实华南路6号

主营业务是：从事氢氧化钠、液氯、盐酸、次氯酸钠生产、销售；普通货运。 （以上范围在许可证有效期

内经营）聚氯乙烯、食品添加剂氢氧化钠、食品添加剂盐酸、食品容器、包装材料用具氯乙烯树脂生产、销

售；塑料制品销售；货物及进出口业务；房屋租赁；工业盐加工、销售；盐岩开采；卤水生产、销售。 以上范

围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受同一控制人控制

截止2013年底，公司净资产10.24亿元，净利润2248.98万元，无或有负债和期后事项。

8、中蓝国际化工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守荣

注册资本：壹亿元整

注册地：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东路30号

主营业务是：批发（不储存）危险化学品（以《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核定的经营范围为准）；批发

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食用农产品（含水产品、含冷先畜禽产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

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化工、石油化工产品和精细化

工产品；销售煤炭（不在北京地区开展实物煤的交易、储运活动）、石油制品（不含成品油）、金属材料、建

筑材料、矿产品、羊毛、纺织品、服装、鞋、家用电器、电子产品、机械设备、仪器仪表、汽车零配件及装饰品、

水处理设备、化学试剂；物理与化学清洗及石油化工工程的施工；技术及信息咨询服务（以上国家有专项

专营规定的除外）。

关联关系：受同一控制人控制

截止2013年底，公司净资产1.43亿元，净利润576.81万元，无或有负债和期后事项。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交易价格为市场价和

以市场价为参考依据的协议价，每月末以银行转帐方式支付交易款。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均属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在生产经营中正常的购销往来和辅助服务，对维持本公司正常

生产运行是必要的，符合公司业务需要，有利于本公司健康稳定发展。

公司与各关联方的关联交易，由于严格按照关联交易定价原则执行，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

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五、审议程序及独立董事的意见

1、本公司六届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上述日常关联交易议案。 因涉及到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董事谢

华生、平海军、张健、蔡文生、武洪才等五名董事回避表决，由其他四名非关联董事投票表决。

2、公司独立董事杨宝臣、姚树人、郁俊莉参与了关联交易议案的表决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如下：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本着对全体股东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切实维护广大中小股东利

益的原则，我们对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申请的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调查，认为公司所发生的关

联交易符合公司业务和行业特点，交易价格、定价方式和依据客观公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对

该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表示认可。

本次公司关联交易属于沧州大化与关联人之间正常购销往来和辅助服务，对公司及其全体股东公平

合理；沧州大化董事会人数9人，关联董事5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后董事会参加表决人数符合公司章程规

定人数，其表决程序合法，规范。

3、上述关联交易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文件规定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六、备查文件

1、公司六届九次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意见

3、独立董事意见

4、《生产经营、综合服务协议实施细则（2014-2016年度）》

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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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15年4月27日下午4：30在公司五楼会议室召

开。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于伟召集和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

度的各项规定； 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本报告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截至该报告报出

前，未发现参与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 《关于调整公司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属于公司与关联人之间正常购销往来和辅助服务，交易价格、定价方

式和依据客观公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该议案须提交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5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

600230

证券简称：沧州大化 公告编号：

2015-19

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5年5月14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5年5月14日14�点 0分

召开地点：河北省沧州市永济东路20号沧州大化办公楼第一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5年5月14日

至2015年5月14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

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

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审议

《

关于调整公司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

》

√

2

审议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

累积投票议案

3.00

审议

《

关于调整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

应选董事

（

1

）

人

3.01

安礼如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第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详见2015年4月29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编号：

2015-16号）。

2、特别决议议案：议案2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所有议案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1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沧州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

票平台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 进行投票，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

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

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

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

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四)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五)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六)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详见附件2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

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

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600230

沧州大化

2015/5/8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手续：

国家股、法人股持单位介绍信、股东帐户、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办理登记手续；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手续，参

加会议时提供原件（参见附件3）；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以书面方式委托代理人出席和参加表决，

委托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参见附件1）、委托人的股票账户、委托人的身份证或营业执照

复印件。

2、登记时间地点

登记时间：2015年5月11日 上午9：00—11：00�下午2：00—4：00

接待地点：河北省沧州市永济东路20号，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证券办公室。

六、其他事项

1、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

2、现场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与交通费用自理。

3、联系方式：

通信地址：河北省沧州市永济东路20号，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证券办公室

邮政编码：061000

联系电话：0317-3556897

传 真： 0317-3025065

联系人： 张玲、刘杰

特此公告。

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9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附件3：股东登记表

●报备文件

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5年5月14日召开的贵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

《

关于调整公司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

》

2

审议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投票数

3.00

审议

《

关于调整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

3.01

安礼如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一、股东大会董事候选人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监事会候选人选举作为议案组分别进行编号。

投资者应针对各议案组下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

二、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 对于每个议案组，股东每持有一股即拥有与该议案组下应选董事或监

事人数相等的投票总数。 如某股东持有上市公司100股股票，该次股东大会应选董事10名，董事候选人有

12名，则该股东对于董事会选举议案组，拥有1000股的选举票数。

三、股东应以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 股东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既可以把选举

票数集中投给某一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投给不同的候选人。 投票结束后，对每一项议案分别累

积计算得票数。

四、示例：

某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对进行董事会、监事会改选，应选董事5名，董事候选人有6

名；应选独立董事2名，独立董事候选人有3名；应选监事2名，监事候选人有3名。 需投票表决的事项如下：

累积投票议案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4.01

例

：

陈

××

4.02

例

：

赵

××

4.03

例

：

蒋

××

…… ……

4.06

例

：

宋

××

5.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5.01

例

：

张

××

5.02

例

：

王

××

5.03

例

：

杨

××

6.00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投票数

6.01

例

：

李

××

6.02

例

：

陈

××

6.03

例

：

黄

××

某投资者在股权登记日收盘时持有该公司100股股票，采用累积投票制，他（她）在议案4.00“关于选

举董事的议案” 就有5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5.00“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有2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

6.00“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有200票的表决权。

该投资者可以以500票为限，对议案4.00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他（她）既可以把500票集中投给某一

位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分散投给任意候选人。

如表所示：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票数

方式一 方式二 方式三 方式

…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 - - -

4.01

例

：

陈

×× 500 100 100

4.02

例

：

赵

×× 0 100 50

4.03

例

：

蒋

×× 0 100 200

…… …… … … …

4.06

例

：

宋

×× 0 100 50

附件3：股东登记表

股东登记表

兹登记参加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

姓名/名称： 身份证号码：

股东帐户号码： 持 股 数：

联系电话： 传 真：

联系地址： 邮 编：

2015年 月 日

B220

■ 2015年4月29日 星期三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证券代码：

600157

证券简称：永泰能源 公告编号：

2015-048

债券代码：

122111

、

122215

、

122222

、

122267

债券简称：

11

永泰债、

12

永泰

01

、

12

永泰

02

、

13

永泰债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4月28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亲贤北街9号双喜广场27层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7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5,512,998,831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64.0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徐培忠先

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李军先生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现场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5,512,975,731 99.9996 11,200 0.0002 11,900 0.0002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5,512,974,731 99.9996 11,200 0.0002 12,900 0.0002

3、议案名称：关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5,512,974,631 99.9996 10,600 0.0002 13,600 0.0002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交易方签署附条件生效的相关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5,512,975,731 99.9996 10,200 0.0002 12,900 0.0002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不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5,512,975,031 99.9996 10,200 0.0002 13,600 0.0002

6、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5,512,973,231 99.9996 12,700 0.0002 12,900 0.0002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为华瀛山西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5,512,923,931 99.9987 59,200 0.0011 15,700 0.0003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为山西康伟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5,512,925,131 99.9987 60,000 0.0011 13,700 0.0002

9、议案名称：关于山西康伟集团有限公司为山西康伟集团南山煤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5,512,924,731 99.9987 60,000 0.0011 14,100 0.0002

10、议案名称：关于山西灵石华瀛天星柏沟煤业有限公司为山西灵石华瀛天星集广煤业有限公司提

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5,512,924,731 99.9987 60,000 0.0011 14,100 0.0002

11、议案名称：关于山西灵石华瀛孙义煤业有限公司为山西灵石华瀛天星柏沟煤业有限公司提供担

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5,512,924,731 99.9987 60,000 0.0011 14,100 0.0002

12、议案名称：关于山西灵石华瀛冯家坛煤业有限公司为山西灵石银源安苑煤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5,512,924,731 99.9987 60,000 0.0011 14,100 0.0002

13、议案名称：关于山西灵石华瀛荡荡岭煤业有限公司为山西灵石银源新生煤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5,512,924,731 99.9987 60,000 0.0011 14,100 0.000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公司符合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 重组

条件的议案

6,752,680 99.6591 11,200 0.1653 11,900 0.1756

2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方案的议案

6.751,680 99.6443 11,200 0.1653 12,900 0.1904

3

关于

《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购买报告书

（

草案修订稿

）》

及其摘要的

议案

6,751,580 99.6429 10,600 0.1564 13,600 0.2007

4

关于公司与本次重大 资产购买交 易方

签署附条件生效的相关协议的议案

6,752,680 99.6591 10,200 0.1505 12,900 0.1904

5

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 产购买不构 成关

联交易的议案

6,751,980 99.6488 10,200 0.1505 13,600 0.2007

6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办 理本

次重大资产购买相关事宜的议案

6,750,180 99.6222 12,700 0.1874 12,900 0.190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第2�项议案《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方案的议案》为特别议案，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晖律师、鲁玮雯律师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

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15年修订）》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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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会议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1、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4月28日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4月28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

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4月27日下午15:00�至2015年4月28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南京市中央路238号公司本部六楼会

议室

（3）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5）主 持 人：董事长沈志龙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13人、代表股份291,295,17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7.7967%。 其中：通过现场投

票的股东（代理人）7人，代表股份269,450,31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3.462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6人、代表

股份21,844,86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3343%。

中小股东（代理人）出席的总体情况（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代理人）12人、代表股份63,351,33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2.569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代理人）6

人，代表股份41,506,47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8.235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6人、代表股份21,844,865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4.3343%。

3、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的各项议案经与会股东及授权代表审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如下议案：

1、《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285,039,07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97.8523％；反对6,256,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2.147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7,095,2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90.1248％；反对6,256,1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9.875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0％。

表决结果：通过。

2、《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285,039,07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97.8523％；反对6,256,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2.147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7,095,2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90.1248％；反对6,256,1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9.875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0％。

表决结果：通过。

3、《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285,039,07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97.8523％；反对6,256,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2.147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7,095,2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90.1248％；反对6,256,1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9.875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0％。

表决结果：通过。

4、《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2014年末的总股本504,000,000股为基准，每

10股派发现金1.70元(含税)，派发现金红利总额为85,680,000.00元；剩余546,847,558.86元未分配利润滚存到以后年度。

本年度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总表决情况：同意285,039,07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97.8523％；反对6,256,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2.147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7,095,2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90.1248％；反对6,256,1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9.875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0％。

表决结果：通过。

5、《关于公司2015年度聘请财务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公司继续聘请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

司201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授权公司总裁办公会议决定其报酬事项。

总表决情况：同意285,039,07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97.8523％；反对6,256,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2.147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7,095,2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90.1248％；反对6,256,1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9.875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0％。

表决结果：通过。

6、《关于公司2015年度聘请内部控制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公司继续聘请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2015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授权公司总裁办公会议决定其报酬事项。

总表决情况：同意285,039,07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97.8523％；反对6,256,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2.147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7,095,2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90.1248％；反对6,256,1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9.875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0％。

表决结果：通过。

7、《关于公司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

关联股东南京新工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回避对该项议案的表决，其所持股份数合计为227,943,839股。

总表决情况：同意57,095,23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90.1248％；反对6,256,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9.875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7,095,2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90.1248％；反对6,256,1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9.875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0％。

表决结果：通过。

8、《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285,039,07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97.8523％；反对6,256,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2.147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7,095,2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90.1248％；反对6,256,1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9.875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0％。

表决结果：通过。

9、关于增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9.1郝德明,获得选举票数285,039,07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97.8523%。 其中,�获得中小股东选举票数

57,095,2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90.1248％。

表决结果：当选。

9.2�冯巧根,�获得选举票数285,039,07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97.8523%。 其中,�获得中小股东选举票

数57,095,2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90.1248％。

表决结果：当选。

10、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暂行）；

总表决情况：同意285,039,07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97.8523％；反对6,256,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2.147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7,095,2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90.1248％；反对6,256,1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9.875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0％。

11、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奖励基金实施办法（暂行）；

总表决情况：同意285,039,07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97.8523％；反对6,256,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2.147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7,095,2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90.1248％；反对6,256,1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9.875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0％。

（12）关于增补黄振宇为公司监事会监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285,039,07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97.8523％；反对6,256,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2.147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7,095,2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90.1248％；反对6,256,1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9.875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0％。

表决结果：当选。

三、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 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远扬、焦翊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关于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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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4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保定路527号8楼会议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6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206,016,703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30.6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记名投票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由公司董事长谢

文坚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7人，童恺董事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朱倚江监事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审议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05,521,995 99.76 1,100 0.00 493,608 0.24

2、议案名称：审议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05,521,995 99.76 1,100 0.00 493,608 0.24

3、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05,521,995 99.76 1,100 0.00 493,608 0.24

4、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05,521,995 99.76 1,100 0.00 493,608 0.24

5、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05,422,645 99.71 99,500 0.05 494,558 0.24

6、议案名称：审议关于续聘公司2015年度财务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05,521,995 99.76 1,100 0.00 493,608 0.24

7、议案名称：审议关于回购并注销部分已授出的股权激励股票的议案（特别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05,521,595 99.76 1,100 0.00 494,008 0.24

8、议案名称：审议关于批准公司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00,852,446 97.49 4,670,649 2.27 493,608 0.2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5

审议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5,186,180 96.2354 99,500 0.6305 494,558 3.1341

7

审议关于回 购并注销 部分已授出

的股权激励股票的议案

（

特别议案

）

15,285,130 96.8625 1,100 0.0070 494,008 3.130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七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大会还听取了公司201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达健、张乐天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

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的规

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4月29日


